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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江市监知促〔2024〕97号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江门市
2024年度深化知识产权代理行业
“蓝天”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，市市场监管局有关科室、市知识产

权快速维权中心：

现将《江门市 2024年度深化知识产权代理行业“蓝天”专

项行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 7月 25日
（联系人：知识产权促进科高飞，联系电话：3168302；知

识产权保护与广告监管科李顺仪，联系电话：3168307）

mailto:gdsjj_tzsbc@gd.gov.cn；质量监督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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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 2024年度深化知识产权代理行业

“蓝天”专项行动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知识产权代理行业秩序，营造健康有序的

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环境，高质量推进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

设试点城市，按照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广东省 2024

年度深化知识产权代理行业“蓝天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

（粤市监知促〔2024〕319号）要求，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

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国家知

识产权局和省市场监管局加快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

相关部署，落实《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“十四五”规划》

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相关要求，创新监管机制，规范服务行

为，健全治理体系，促进知识产权代理服务行业有序发展，提升

知识产权服务高质量供给能力，推动形成以知识产权引领高质量

发展的良好局面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强化对知识产权代理行业日常监管

1．推进“触发式”监管机制。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，通过

举报投诉、网络监测、数据推送等相关渠道，对代理机构和从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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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的经营行为实施动态监控，发现异常，启动“触发式”监管，

综合运用行政指导、约谈整改、行政处罚、信用惩戒、行业自律

等手段，推动代理机构规范执业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要

建立本地专利、商标代理机构名录库，加强对代理机构的日常监

管，提升监管的精准性、有效性。

2．做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工作。全面做好商标代理

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，积极配合省局开展专利代理

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，对存在违法违规的，及时依法严

肃查处。加强对商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的日常监管，督促商标

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依法完善备案信息、健全内部管理制度、建

立恶意申请筛查机制，提升合法规范经营意识。

（二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代理行为。

3．打击团伙型非正常专利申请代理行为。要及时调查处理

非正常专利申请代理行为线索，组织相关代理机构配合撤回申

请、开展自查自纠，对代理非正常专利申请情节严重的，依法给

予严厉查处或提请上级部门查处；要重点打击通过设立关联公

司、冒用身份信息专门编造专利的团伙型非正常专利申请代理行

为。加强与公安、税务等部门的协作配合，涉嫌通过非正常专利

申请骗取政府奖励补贴、偷逃税款的，依法移送相关机关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4．打击无资质专利代理行为。要重点打击通过分散提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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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环节代理、经由有资质机构提交等方式规避监管等各类违法行

为，从严认定违法所得，对发现出租、出借专利代理资质的机构

线索，要及时反馈省局，由省局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要将专利代

理机构不以机构名义提交申请的，作为重点监管对象提高检查频

次，全面检查其各项执业行为。对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线索，

要积极配合开展调查工作。

5．从严打击商标代理违法行为。要加强对商标代理机构代

理恶意“撤三”、抢注囤积、注册重大不良影响商标、恶意制造

同日申请等行为的排查监控，加大打击力度、从严查处，必要时

逐级报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停止受理其商标代理业务。

（三）推动形成多元共治格局

6．深化代理行业信用监管。严格执行《国家知识产权局知

识产权信用管理规定》，探索开展商标代理信用评价工作，按照

“应列尽列”原则，全面、及时、准确采集信用评价相关信息，

做好信息录入、积分评级、异议修复等工作，确保评价结果与机

构经营异常、行政处罚等信息的一致性。加强信用评价结果运用，

实现评价结果与日常监管、政策支持、评优奖励等协同联动。

7．加强社会监督作用。畅通社会公众投诉举报渠道，依法

加强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监管信息公示，指导各类创新主体慎选、

优选知识产权代理机构。

8．强化行业自律作用。要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，推进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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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自律规则，坚决抵制代理非正常专利申请、商标恶意申请等

行为。鼓励成立专利、商标代理行业组织，积极发挥行业组织作

用，加快形成监管合力。支持建立行业发展专家指导和咨询制度。

9．推动机构提升自治水平。督促知识产权代理机构及从业

人员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完善内部质量管理、合规报告等各类制

度，促进机构合法规范经营。指导开展专利代理师实习、执业和

专业技术知识更新系列培训以及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业务系列培

训，鼓励代理机构拓展多层次、多样化的高质量服务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、各有关科室要充

分认识“蓝天”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意义，把专项整治行动作为

知识产权强市、强县建设，优化营商环境、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

要举措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强化工作部署，落实监管责任，集

中力量推进专项行动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严格依法核查上

级部门转办的案件线索，及时反馈调查处理情况，作出处罚的要

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报送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（三）注重宣传引导。市局及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通过政府

网站、媒体传播渠道等向社会公开专项行动主要内容，充分调动

社会各方面积极性。树立源头治理理念，不断加强社会公众尊重

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，鼓励社会公众举报各类代理违法行为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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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社会舆论监督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。

（四）及时总结行动情况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认真总结专

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及成效，分析行动中发现的问题，研究提出

长效监管的建议。工作总结和统计表请于 11月 5日前报市局知

识产权促进科。

附件：江门市 2024年度深化知识产权代理行业“蓝天”

专项行动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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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门市 2024年度深化知识产权代理行业“蓝天”专项行动统计表

县（市、区）

专利代理机构

（家）

专利代理师

（人次）

商标代理机构

（家）

商标从业人员

（人次）

行政检查

行政约谈

责令整改

打击团伙型非正常专利申请代理行为情况

（措施和成效，200字以内）

打击无资质专利代理行为情况（措施和成

效，200字以内）

打击恶意“撤三”商标代理违法行为情况

（措施和成效，200字以内）

治理冒用官方名义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

行为情况（措施和成效，200字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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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7月 25日印发

校对：高 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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